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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

傳　　真：(02)85907072

聯絡人及電話：黃秋香(02)85906666轉7142

電子郵件信箱：nhh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7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照字第108012454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8年6月21日衛部照字第1081560983號函 (1080124545-1.pdf)

主旨：有關護理機構應與鄰近醫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疑義案，

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8年7月11日新北衛醫字第1081281832號函。

二、查護理人員法第20條規定，略以：「護理機構應與鄰近醫

院訂定轉介關係之契約。...」。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第12

條規定，略以：「...所稱之契約，其內容應包括急救、急

診、轉診及定期出診等事項。」，另查長期照顧服務法第

33條規定，「機構住宿式服務類之長照機構，應與能及時

接受轉介或提供必要醫療服務之醫療機構訂定醫療服務契

約。又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21條

規定，略以：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得報經所在地衛生主管

機關之許可，並報經保險人同意，指派醫師及必要之醫事

人員至立案之...護理之家，提供保險一般門診及復健診療

服務...」。

三、鑑於106年6月3日長期照顧服務法實施，考量實務運作需求

及符合相關法制，爰業針對居家護理機構是否須與醫院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6

臺北市政府 1080717

*AAAA1080136950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定轉介契約，於108年6月21日衛部照字第1081560983號先

行行政函釋在案(如附件)，本部並納入護理人員法修法規

劃，惟於法規程序完備前，為兼顧實情，請參照前開函示

辦理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

部長 陳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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